114年度高雄市政府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計畫
研發人員及待聘人員替換及人月數變更表

公司名稱：
	項目
	姓名
	本計畫
擔任職務
	最高學歷
(學校系所)
	主要經歷
	本業
年資
	參與分項計畫及工作項目
	替換日期
	替換原因
	人月數

	原
	
	
	
	
	
	
	
	
	

	新
	
	
	
	
	
	
	
	
	

	原
	
	
	
	
	
	
	
	
	

	新
	
	
	
	
	
	
	
	
	

	原
	
	
	
	
	
	
	
	
	

	新
	
	
	
	
	
	
	
	
	

	原
	
	
	
	
	
	
	
	
	

	新
	
	
	
	
	
	
	
	
	

	原
	
	
	
	
	
	
	
	
	

	新
	
	
	
	
	
	
	
	
	

	原
	
	
	
	
	
	
	
	
	

	新
	
	
	
	
	
	
	
	
	

	原
	
	
	
	
	
	
	
	
	

	新
	
	
	
	
	
	
	
	
	


註：1.待聘人員如已確定聘用，亦須以本表備查。
    2.如有人員更替、待聘人員之聘用，應檢附勞保證明文件及個資同意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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